
中 共 上 海 市 委 政 法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司发 〔2019〕120号

关于印发 《关于促进本市调解组织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委政法委、司法局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:

现将 《关于促进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印发给你

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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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上 海 市 司 法 局

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19年10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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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本市调解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

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“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

面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《关于政法领域全面

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》,进一步完善我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,

促进各类调解组织和调解行业健康发展,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调解

工作,提高调解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,创新社会治理模式,

深化平安上海建设,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本市社会调解组织健康蓬勃发展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努力探索新形势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

途径,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,最大限度消除不和谐因素,

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

调解组织是在上海市依法注册登记,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

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组织机构,是维

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主体。调解组织可以

设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(社会服务机构),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

位 (社会服务机构)的调解组织,以所在地司法行政部门为业务

主管单位,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。鼓励探索设立个人独资企业、

合伙企业、公司等新型调解组织,探索建立营利性调解组织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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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成立全市性调解行业组织,依照相关法律、协会章程和行

业规范,对调解组织实行行业自律。

二、支持社会调解组织发挥第三方优势开展各类调解服务

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指导和支持成立行业调解组织,推

动有条件的商会、行业协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 (社会服务机构)、

仲裁机构等设立调解组织。鼓励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商事调

解组织,在投资、金融、证券期货、保险、房地产、工程承包、

技术转让、知识产权、国际贸易等领域提供商事调解服务,发挥

商事调解组织专业化、职业化的优势。鼓励和支持调解员、法律

专家、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设立调解组织。鼓励律师协

会、律师事务所建立律师调解员队伍,提供调解服务。

鼓励调解组织通过网络媒体等新型沟通方式调解纠纷,面向

社会提供专业调解服务。鼓励调解组织探索建立网络消费以及其

他新兴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,及时开展网络消费以及其他

新兴领域纠纷调解工作。

调解组织对于商事纠纷和部分民事纠纷案件,可进行有偿的

法律咨询和调解。调解组织应制定本组织的咨询和调解收费标

准,并向社会公开。调解组织可以选择根据争议标的金额或者调

解时间收取咨询费和调解费,在受理案件前应告知当事人。鼓励

调解组织承接政府部门和基层人民政府的购买服务。

三、健全社会调解组织的服务保障体系

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调解组织开展工作,建立包括人民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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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组织在内的行业管理机构,依法依规对调解行业进行管理。基

层人民法院对调解纠纷进行业务指导。

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规范管理,调解协会要负责处理当事人

对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投诉和举报。区司法行政部门和街镇应给

予调解组织与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同等培训、表彰等待遇。

行业主管部门应将购买调解组织服务的经费纳入本部门预

算,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调解组织提供

捐赠、资助。

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和管理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

本市有关规定,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解员职业道德准则、等级评

定办法,明确评定条件、评定程序、报酬补贴、考核奖励等,建

立完善调解员分类、分级管理制度,定期组织培训。司法行政部

门应当建立健全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管理制度,加强对调解组

织和调解员的监督考核。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应当向社会公

开,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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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中央政法委办公厅,司法部办公厅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。

 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9年11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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